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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陞

遷作業補充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

理人員陞遷作業補充規定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

理公務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

師陞遷作業補充規定 

按法制作業體例，法規名稱不

使用標點符號，爰修正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貫徹市長用人唯才

之理念，維持人事升遷之

公平性，鼓舞同仁士氣及

延攬優秀人才，特訂定本

補充規定。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貫徹市長用人唯才

之理念，維持人事升遷之

公平性，鼓舞同仁士氣及

延攬優秀人才，特訂定本

補充規定。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規定以本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組織法規中之公務

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

為適用對象。 

前項所稱護理人員係指護

理師及護士。 

三、本規定以本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組織法規中之公務

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

為適用對象。所稱護理人

員係指護理師及護士。 

 

調整點次及體例。 

三、本府所屬公務人員、護理

人員及營養師之陞遷與遴

用，應考量現職人員之晉

陞與職務歷練，並兼顧府

外優秀人才之延攬。 

二、本府所屬公務人員、護理

人員及營養師之陞遷與遴

用，應考量現職人員之晉

陞與職務歷練，並兼顧府

外優秀人才之延攬。 

調整點次。 

四、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應

依所列職務高低及業務需

要，訂定陞遷序列表，以

為逐級陞遷辦理之準據。 

四、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應

依所列職務高低及業務需

要，訂定陞遷序列表，以

為逐級陞遷辦理之準據。 

本點未修正。 

五、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職

務出缺時，除依法申請分

發考試及格或依公務人員

陞遷法得免經甄審（選）

之職缺外，應就具有該職

務任用資格之人員，本功

績原則評定陞遷。職缺如

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

辦理甄審；如由本機關以

外人員遞補時，應公開甄

選。 

五、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職

務出缺時，除依公務人員

陞遷法得免經甄審（選）

之職缺外，應就具有該職

務任用資格之人員，本功

績原則評定陞遷。職缺如

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

辦理甄審。如由本機關以

外人員遞補時，應公開甄

選。 

一、因職務出缺遴補方式，除

內陞及外補外，尚有提列

考試，爰參酌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修

正文字，俾資明確。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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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

理最高職務列等薦任第八

職等以上之職務陞遷，應

列人選二至三名併同面談

紀錄陳報市長圈定。但具

任用資格或符合應徵條件

者僅有一人時，得敘明理

由僅列人選一人。 

六、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

理得免經甄審(選)之最低

職務列等薦任第八職等以

上一級單位主管及較一級

業務單位主管職務列等為

高之職務陞遷，應列人選

二至三名併同面談紀錄函

陳市長圈定。但具任用資

格或符合應徵條件者僅有

一人時，得敘明理由僅列

人選一人。 

依本府人事授權規定，辦理最

高職務列等薦任第八職等以上

之職務陞遷，均應報府核辦，

且實務上不限以函或簽方式為

之，爰修正文字。 

七、公務人員陞遷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內陞作業： 

1.各機關依所定陞遷序列

表，逐級辦理陞遷。 

2.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

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辦

理資績評分，選出最適

任人員。必要時，得舉

行面試或測驗。如係主

管職務，並應評核其領

導能力。 

（二）外補作業： 

1.選擇申請分發考試及格

人員或辦理公開甄選遴

補。 

2.用人（出缺）單位須詳

填所需人員資格條件及

工作性質，送各機關人

事機構辦理。 

3.由職務出缺機關（單位）

組成甄選面談小組，對

參加甄選人員之資格條

件，予以公平評比，面

談過程必要時，得邀請

本府人事處指派適當人

員擔任面談小組委員。

評比方式必要時得以測

七、公務人員陞遷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內陞作業程序 

1.各機關依所定陞遷序列

表，逐級辦理陞遷。 

2.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

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辦

理資績評分，選出最適

任人員。必要時，得舉

行面試或測驗。如係主

管職務，並應評核其領

導能力。 

3.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

（含主管）遴補，授權

由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核派，餘須陳報本府核

派。 

（二）外補作業程序 

1.選擇申請分發考試及格

人員或辦理公開甄選遴

補。 

2.用人（出缺）單位須詳

填所需人員資格條件及

工作性質，送各機關人

事室辦理。 

3.由職務出缺機關（單位）

組成甄選面談小組，對

參加甄選人員之資格條

一、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區

公所薦任第七職等以下

(含主管)職務遴補，均授

權由各一級機關首長及區

長核辦，爰將現行本點第

一款第三目，移列為第三

款規定，俾資明確。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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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行之。 

(三)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

（含主管）遴補，授權由

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核

派，餘須陳報本府核派。 

件，予以公平評比，面

談過程必要時，得邀請

本府人事處指派適當人

員擔任面談小組委員。

評比方式必要時得以測

驗行之。 

八、學校幹事陞遷作業分三階

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幹事

職務出缺時，以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

案、任幹事現職滿二年

以上，且無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各校幹

事職務。 

2.前目所稱任幹事現職滿

二年以上，得併計任同

校組長之年資。 

3.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原

服務學校有幹事職務出

缺且仍任職於超額移撥

之學校，得優先申請回

任原校，並以一次為

限，放棄者，亦同。 

4.各校幹事職缺應公告週

知，由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幹事提出申請，經各

校人事機構審核，並經

校長核章後（本階段視

同原職學校同意該員調

任），送本府教育局統

籌辦理，依資績分數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5.各級學校組長得申請降

調為幹事，比照前四目

規定參加幹事請調作

業。 

八、學校幹事陞遷作業分三階

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幹事

職務出缺時，以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

案、任幹事現職滿二年

以上，且無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各校幹

事職務。 

2.前目所稱任幹事現職滿

二年以上，得併計任同

校組長之年資。 

3.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原

服務學校有幹事職務出

缺且仍任職於超額移撥

之學校，得優先申請回

任原校，並以一次為

限，放棄者，亦同。 

4.各校幹事職缺應公告週

知，由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幹事提出申請，經各

校人事機構審核，並經

校長核章後（本階段視

同原職學校同意該員調

任），送本府教育局統

籌辦理，依資績分數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5.各級學校組長得申請降

調為幹事，比照前四目

規定參加幹事請調作

業。 

一、為使幹事所需職能更符合

用人機關學校業務需要，

爰修正學校幹事第二階段

之甄選方式比例，調整為

資績審查占百分之五十，

面試占百分之五十。 

二、酌修文字，將第八點第二

款第三目之「面談」修正

為「面試」，以符用語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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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成

後如有幹事職缺，本府

所屬機關人員任與幹事

同職務列等現職滿二年

以上、具有幹事任用資

格，且無公務人員陞遷

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前開職

務。 

2.職缺應公告週知，由前

開人員提出申請，經各

機關學校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

後（本階段視同原職機

關同意該員調任），送

本府教育局辦理。甄選

方式採資績審查及面

試，先辦理資績審查，

依資績分數排序通知職

缺人數三倍人員參加面

試，甄選成績資績審查

占百分之五十，面試占

百分之五十。 

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局

籌組，對參加甄選人員

之資格條件，予以公平

評比，面試過程必要

時，得邀請本府人事處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面試

小組委員。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公

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審

議，錄取人員依成績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成

後如有幹事職缺，由本

府教育局統籌辦理外補

甄選作業。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成

後如有幹事職缺，本府

所屬機關人員任與幹事

同職務列等現職滿二年

以上、具有幹事任用資

格，且無公務人員陞遷

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前開職

務。 

2.職缺應公告週知，由前

開人員提出申請，經各

機關學校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

後（本階段視同原職機

關同意該員調任），送

本府教育局辦理。甄選

方式採資績審查及面

試，先辦理資績審查，

依資績分數排序通知職

缺人數三倍人員參加面

試，甄選成績資績審查

占百分之七十，面試占

百分之三十。 

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局

籌組，對參加甄選人員

之資格條件，予以公平

評比，面試過程必要

時，得邀請本府人事處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面談

小組委員。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公

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審

議，錄取人員依成績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成

後如有幹事職缺，由本

府教育局統籌辦理外補

甄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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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委託辦理學校應填具

授權書授權由本府教育

局統籌辦理外補甄選作

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將

職缺公告於徵才網站，

遴補資格為銓敘有案之

現職具幹事資格之人

員，甄選方式採測驗及

面試，先辦理測驗，依

測驗分數排序通知職缺

人數三倍人員參加面

試，甄選成績測驗占百

分之七十，面試占百分

之三十，擇優錄取，無

適當人選時得重新公告

徵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第三階段調任

作業之人員應依規定期

限到職，逾期未到職或

個人因素放棄者，於公

布調任結果後二年內不

得再行申請調任本府所

屬學校幹事職務。 

2.各委託辦理學校應填具

授權書授權由本府教育

局統籌辦理外補甄選作

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將

職缺公告於徵才網站，

遴補資格為銓敘有案之

現職具幹事資格之人

員，甄選方式採測驗及

面試，先辦理測驗，依

測驗分數排序通知職缺

人數三倍人員參加面

試，甄選成績測驗占百

分之七十，面試占百分

之三十，擇優錄取，無

適當人選時得重新公告

徵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第三階段調任

作業之人員應依規定期

限到職，逾期未到職或

個人因素放棄者，於公

布調任結果後二年內不

得再行申請調任本府所

屬學校幹事職務。 

九、各級學校幹事職缺經陳報

本府教育局專案核准，依

本規定第七點辦理內陞或

申請分發身心障礙考試及

格人員者，得不受前點規

範限制。 

九、各級學校幹事職缺經陳報

本府教育局專案核准，依

本規定第七條辦理內陞或

申請分發身心障礙考試及

格人員者，得不受前條規

範限制。 

酌修文字。 

十、護理人員陞遷作業分三階

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護理

職務出缺時，本府所屬

各級學校經銓敘有案、

任護理人員現職滿二年

以上，且無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十、護理人員陞遷作業分三階

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護理

職務出缺時，本府所屬

各級學校經銓敘有案、

任護理人員現職滿二年

以上，且無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一、為使護理人員所需職能及

實務處理經驗更符合用人

機關學校業務需要，爰修

正甄選方式及分數百分比

為資績審查占百分之三

十、面試占百分之三十、

實作演練占百分之四十。 

二、酌修文字，將第二款第三

目之「面談」修正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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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申請調任各校護

理人員職務。 

2.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原

服務學校有護理人員職

務出缺且仍任職於超額

移撥之學校，得優先申

請回任原校，並以一次

為限，放棄者，亦同。 

3.將各校護理人員職缺公

告週知，由本府所屬各

級學校護理人員提出申

請，經各校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校長核章後（本

階段視同原職學校同意

該員調任），送本府教

育局統籌辦理，依資績

分數排序並公開選填志

願。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成

後如有職缺，凡本府所

屬機關人員任現職滿二

年以上、具有護理師或

護士資格，且無公務人

員陞遷法第十二條所列

事項者，得申請調任前

開職務。 

2.將職缺公告週知，由前

開人員提出申請，經各

機關人事機構審核，並

經機關首長核章後（本

階段視同原職機關同意

該員調任），送本府教

育局辦理。甄選方式採

資績審查、面試及實作

演練，先辦理資績審

查，依資績分數排序通

知職缺人數三倍人員參

加面試及實作演練，甄

者，得申請調任各校護

理人員職務。 

2.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原

服務學校有護理人員職

務出缺且仍任職於超額

移撥之學校，得優先申

請回任原校，並以一次

為限，放棄者，亦同。 

3.將各校護理人員職缺公

告週知，由本府所屬各

級學校護理人員提出申

請，經各校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校長核章後（本

階段視同原職學校同意

該員調任），送本府教

育局統籌辦理，依資績

分數排序並公開選填志

願。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成

後如有職缺，凡本府所

屬機關人員任現職滿二

年以上、具有護理師或

護士資格，且無公務人

員陞遷法第十二條所列

事項者，得申請調任前

開職務。 

2.將職缺公告週知，由前

開人員提出申請，經各

機關人事機構審核，並

經機關首長核章後（本

階段視同原職機關同意

該員調任），送本府教

育局辦理。甄選方式採

資績審查及面試，先辦

理資績審查，依資績分

數排序通知職缺人數三

倍人員參加面試，甄選

成績資績審查占百分之

試」，以符用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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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成績資績審查占百分

之三十，面試占百分之

三十，實作演練占百分

之四十。 

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局

籌組，對參加甄選人員

之資格條件，予以公平

評比，面試過程必要

時，得邀請本府人事處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面試

小組委員。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公

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審

議，錄取人員依成績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5.消防局因業務性質需輪

班服務，其所屬護理師

如請調學校護理人員，

以不超過該局現有護理

師人數二分之一為限。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成

後如有護理人員職缺，

由各機關先作內部調

整，調整後該職缺，再

由非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人員遞補，並由本府

衛生局統籌辦理外補甄

選作業。 

2.各委託辦理機關應填具

授權書授權由本府衛生

局統籌辦理外補甄選作

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將

職缺公告於徵才網站，

遴補資格為銓敘有案之

現職公職護理人員（不

含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護理人員）及具護理師

或護士資格之非公職現

七十，面試占百分之三

十。 

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局

籌組，對參加甄選人員

之資格條件，予以公平

評比，面試過程必要

時，得邀請本府人事處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面談

小組委員。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公

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審

議，錄取人員依成績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5.消防局因業務性質需輪

班服務，其所屬護理師

如請調學校護理人員，

以不超過該局現有護理

師人數二分之一為限。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成

後如有護理人員職缺，

由各機關先作內部調

整，調整後該職缺，再

由非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人員遞補，並由本府

衛生局統籌辦理外補甄

選作業。 

2.各委託辦理機關應填具

授權書授權由本府衛生

局統籌辦理外補甄選作

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將

職缺公告於徵才網站，

遴補資格為銓敘有案之

現職公職護理人員（不

含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護理人員）及具護理師

或護士資格之非公職現

職護理人員，二者人數

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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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護理人員，二者人數

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

甄選方式採資績審查及

測驗，資績審查占百分

之三十，測驗占百分之

七十，擇優錄取，無適

當人選時得重新公告徵

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調任作業之人員

應依規定期限到職，逾

期未到職或個人因素放

棄者，於公布調任結果

後二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調任本府所屬學校護理

人員職務。 

甄選方式採資績審查及

測驗，資績審查占百分

之三十，測驗占百分之

七十，擇優錄取，無適

當人選時得重新公告徵

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調任作業之人員

應依規定期限到職，逾

期未到職或個人因素放

棄者，於公布調任結果

後二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調任本府所屬學校護理

人員職務。 

十一、營養師之陞遷作業分三

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營

養師出缺時，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

案、任營養師現職滿

二年以上，且無公務

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

所列事項者，得申請

調任各校營養師職務

。 

2.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

原服務學校有營養師

職務出缺且仍任職於

超額移撥之學校，得

優先申請回任原校，

並以一次為限，放棄

者，亦同。 

3.各校營養師職缺應公

十一、營養師之陞遷作業分三

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 

1.本府所屬各級學校營

養師出缺時，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

案、任營養師現職滿

二年以上，且無公務

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

所列事項者，得申請

調任各校營養師職務

。 

2.因超額而經移撥他校

者，移撥後如一年內

原服務學校有營養師

職務出缺且仍任職於

超額移撥之學校，得

優先申請回任原校，

並以一次為限，放棄

者，亦同。 

3.各校營養師職缺應公

酌修文字，將第二款第三目之

「面談」修改正「面試」，以

符用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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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週知，由本府所屬

各級學校營養師提出

申請，經各校人事機

構審核，並經校長核

章後（本階段視同原

職學校同意該員調任

），送本府教育局統籌

辦理，依資績分數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

成後如有營養師職缺

，本府教育局、衛生

局及其所屬機關營養

師任現職滿二年以上

，且無公務人員陞遷

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前開

職務。 

2.職缺應公告週知，由

前開人員提出申請，

經各機關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機關首長核

章後（本階段視同原

職機關同意該員調任

），送本府教育局辦理

。甄選方式採資績審

查及面試，先辦理資

績審查，依資績分數

排序通知職缺人數三

倍人員參加面試，甄

選成績資績審查占百

分之七十，面試占百

分之三十，甄選成績

同分者以資績分數高

者為優先。 

告週知，由本府所屬

各級學校營養師提出

申請，經各校人事機

構審核，並經校長核

章後（本階段視同原

職學校同意該員調任

），送本府教育局統籌

辦理，依資績分數排

序並公開選填志願。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請調作業完

成後如有營養師職缺

，本府教育局、衛生

局及其所屬機關營養

師任現職滿二年以上

，且無公務人員陞遷

法第十二條所列事項

者，得申請調任前開

職務。 

2.職缺應公告週知，由

前開人員提出申請，

經各機關人事機構審

核，並經機關首長核

章後（本階段視同原

職機關同意該員調任

），送本府教育局辦理

。甄選方式採資績審

查及面試，先辦理資

績審查，依資績分數

排序通知職缺人數三

倍人員參加面試，甄

選成績資績審查占百

分之七十，面試占百

分之三十，甄選成績

同分者以資績分數高

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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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

局籌組，對參加甄選

人員之資格條件，予

以公平評比，面試過

程必要時，得邀請本

府人事處指派適當人

員擔任面試小組委員

。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

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

審議，錄取人員依成

績排序並公開選填志

願。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

成後如有營養師職缺

，由非本府所屬機關

、學校人員遞補，並

由本府教育局統籌辦

理外補甄選作業。 

2.各委託辦理機關學校

應填具授權書，授權

本府教育局籌辦理營

養師外補甄選作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

將職缺公告於徵才網

站，遴補資格為銓敘

有案之現職公職營養

師（不含本府所屬機

關、學校營養師）及

具有營養師資格之非

公職現職人員，二者

人數比例各占百分之

五十，甄選方式採資

績審查、測驗及面試

，先辦理資績審查，

3.面試小組由本府教育

局籌組，對參加甄選

人員之資格條件，予

以公平評比，面試過

程必要時，得邀請本

府人事處指派適當人

員擔任面談小組委員

。 

4.甄選成績應由教育局

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

審議，錄取人員依成

績排序並公開選填志

願。 

（三）第三階段： 

1.第二階段甄選作業完

成後如有營養師職缺

，由非本府所屬機關

、學校人員遞補，並

由本府教育局統籌辦

理外補甄選作業。 

2.各委託辦理機關學校

應填具授權書，授權

本府教育局籌辦理營

養師外補甄選作業。 

3.外補甄選作業方式係

將職缺公告於徵才網

站，遴補資格為銓敘

有案之現職公職營養

師（不含本府所屬機

關、學校營養師）及

具有營養師資格之非

公職現職人員，二者

人數比例各占百分之

五十，甄選方式採資

績審查、測驗及面試

，先辦理資績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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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資績分數排序通知

職缺數至少三倍人員

參加測驗及面試，資

績審查占百分之三十

，測驗占百分之四十

，面試占百分之三十

，擇優錄取，無適當

人選時得重新公告徵

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調任作業之人員

應依規定期限到職，逾

期未到職或個人因素放

棄者，於公布調任結果

後二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調任本府所屬學校營養

師職務。 

依資績分數排序通知

職缺數至少三倍人員

參加測驗及面試，資

績審查占百分之三十

，測驗占百分之四十

，面試占百分之三十

，擇優錄取，無適當

人選時得重新公告徵

才。 

（四）參加前開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調任作業之人員

應依規定期限到職，逾

期未到職或個人因素放

棄者，於公布調任結果

後二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調任本府所屬學校營養

師職務。 

十二、各階段甄選成績相同者

，依序以下列甄選方式

分數高者為優先： 

（一）測驗分數。 

（二）資績分數。但資績分數

相同者依序以語言能力

、考試、學歷、現職年

資、考績、獎懲、訓練

及進修積分較高者為優

先。 

（三）面試分數。 

十二、各階段甄選成績相同者

，依序以下列甄選方式

分數高者為優先： 

（一）測驗分數。 

（二）資績分數。但資績分數

相同者依序以語言能力

、考試、學歷、現職年

資、考績、獎懲、訓練

及進修積分較高者為優

先。 

（三）面試分數。 

本點未修正。 

十三、本規定之遷調人員如為

身心障礙者，機關、學

校依其業務需要，提供

職務再設計協助。 

十三、本規定之遷調人員如為

身心障礙者，機關、學

校依其業務需要，提供

職務再設計協助。 

本點未修正。 

 




